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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溪湖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0次臨時會議事錄 

◎代表報到 

一、報到日期：民國 109年 10月 19日。 

二、報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邱鳳蘭、陳孟宏、劉晚玉、楊淑靜、黃秀椿、黃盡春 

陳興隆、楊儒海、施佩怡、楊舒萍、楊隆芳、黃佳惠 

    計 12名。 

四、主席：邱鳳蘭。 

五、紀錄員：李美玲。 

 

 

◎第 1次會議:開幕典禮、報告事項、討論提案 

一、開會日期：民國 109年 10月 20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邱鳳蘭、陳孟宏、劉晚玉、楊淑靜、黃秀椿、黃盡春 

陳興隆、楊儒海、施佩怡、楊舒萍、楊隆芳、黃佳惠 

    計 12名。 

四、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鎮長黃瑞珠、主任秘書陳耀東、民政課長楊定欽、財政課長巫志

龍、農業課長劉俊志、社政課長黃艷禎、行政室主任謝有全、人

事室主任曹世城、政風室主任陳雅芳、主計室主任洪月秀、清潔

隊長巫銘仁、幼兒園長張淑珠、零售市場管理員白崢仁、圖書館

管理員陳志宏、溪湖果菜市場總經理蔡健文、本會秘書詹秀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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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 16名。 

五、主席：邱鳳蘭。 

六、紀錄員：李美玲。 

七、開幕典禮：  

  邱主席鳳蘭：副座、鎮長、各位代表同仁以及公所各課室主管大家好，

今天是第 21屆第 10次臨時會，代表出席人數超過半數，會議開始。 

八、報告事項： 

（一）報告代表席次： 

1號  邱鳳蘭    2號  陳孟宏    3號  劉晚玉    4號  楊淑靜 

5號  黃秀椿    6號  黃盡春    7號  陳興隆    8號  空缺 

9號  楊舒萍    10號 施佩怡    11號 黃佳惠    12號 楊隆芳 

（二）報告出席人數： 

邱主席鳳蘭：今日代表出席超過半數，會議開始。 

（三）報告議事日程： 

詹秘書秀蓮：10月 19日星期一：代表報到；10月 20日星期二: 第一

次會-開幕典禮、報告事項、討論提案；10月 21日星期三：第二次

會-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幕典禮，這次議事大要是審議公所的 4

個提案，各位代表對於議事日程有意見可以提出來。 

邱主席鳳蘭：大家有沒有意見? 

代表們回應：沒有。 

邱主席鳳蘭：好，進行討論提案。 

 

九、討論提案 

鎮長提案第 1號案 

類別：建設觀光 



 3 

案由：辦理 109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提升道路品質計

畫(內政部)」-「彰化縣溪湖鎮市區通學步道改善工程」，

本案經中央政府核定經費為新臺幣 2,000 萬元整，中央

補助款為新臺幣 1,640 萬元，本所配合款為新臺幣 360

萬元整，因本所未於本年度編列預算辦理支付，擬列道

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項下擬增列經費約新臺幣

2,000 萬元案，敬請貴會准予墊付，並於 110 年追加減

預算或納入 111 年度總預算歸墊轉正。 

詹秘書秀蓮：理由與辦法如書面，請審議。 

邱主席鳳蘭：建設觀光課請說明。 

主任秘書兼建設觀光課長陳耀東：主席、副座、各位代表、鎮長及各

課室主管大家午安，前瞻計畫這次我們提報 4個案子，核准了 3案，

本案是其中一案，市區通學步道大部分是針對湖東國小、湖西國小、

大發路、公所前面及國中周圍的人行步道，對於人行步道的改善都

以無障礙的意象為優先，對於周邊環境的設施做到友善環境，提墊

2,000萬，請貴會審議並同意通過，讓環境可以儘速改善，謝謝! 

邱主席鳳蘭：鎮長提案第 1號案，大家有沒有意見? 

代表們回應：沒有。 

邱主席鳳蘭：鎮長提案第 1號案，照案通過。 

議決：照案通過。 

 

鎮長提案第 2號案 

類別：建設觀光 

案由：辦理 109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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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溪湖鎮通學路等 47條道路品質提升計畫」，本案經

中央政核定經費為新臺幣 6,464萬 1,000元整，中央補助款為

新臺幣 5,300 萬 5,620元，本所配合款為新臺幣 1,163萬 5,380

元整，因本所未於本年度編列預算辦理支付，擬列道路橋樑工

程-設備及投資項下擬增列經費約新臺幣 6,464萬 1,000元案，

敬請貴會准予墊付，並於 110年追加減預算或納入 111年度總

預算歸墊轉正。 

詹秘書秀蓮：理由與辦法如書面，請審議。 

邱主席鳳蘭：建設觀光課請說明。 

主任秘書兼建設觀光課長陳耀東：第 2次發言，這案是剛才所講 3案

其中一案，本案是非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屬於道路路面 AC的改善工

程，營建署補助經費約新臺幣 6,464萬 1,000元，這個案子純粹都

是做 AC，規劃設計儘量將道路規劃到符合大家使用的一個面向，請

各位同意准予墊付。 

邱主席鳳蘭：副座請發言。 

陳副主席孟宏：主席、秘書、鎮長、各課室主管及代表同仁大家好，

我再次請問課長，當初這 47條道路是如何規劃的? 

主任秘書兼建設觀光課長陳耀東：前瞻分為 3年或 4年一期，每一年

都有他們規劃的階段，這次提報是他們的第 6階段，第 5階提報完

後我們有接到訊息要給予經費改善，所以在上年度我們就陸續去準

備，在前瞻計畫提升道路品質的工程中，有分人行道及非人行道，

本案屬於非人行道，當初我們的思維是本鎮為農業大鎮，重劃區的

道路從重劃後就沒有去作改善，所以當初我們就在重劃區內找比較

差的路面提報。 

陳副主席孟宏：經由本會代表們的反應，我們是因看到公文才知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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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計畫這 47條道路這件事，當初你們要規劃時，怎麼沒跟代表們討

論，都集中在某一區塊，這些都建設在溪湖，我們也不能說什麼，

這像趕鴨子上架，我們一定要讓它通過，不可以不通過，府會和諧

也是你們要求的，現在要做像通學路這條已經做好了，你們有提報，

這樣經費要如何使用，剩下 46條其中有幾條已經做好了? 

主任秘書兼建設觀光課長陳耀東：整個案子在去年我們就有巡視，有

一些優先順序，對於重複部分我們不會把他再納入這個案子裡面，

前瞻計畫工程的改善，不是只有單純 AC路面的改善，在前瞻計畫裡

如果單純要去做路面改善，他們其實不太願意補助這經費，營建署

他們是希望做比較大面向的，譬如道路安全、路標或指示牌共桿的

部分要一併做改善，在這期間我們也有需要改善部分提報縣政府或

其他單位做改善，所以重複部分我們不會再納入這個工程裡。 

陳副主席孟宏：這是我們代表們小小的要求，以後如果有規劃跟代表

同仁們討論一下，有需要的報出來，條件不符合的，至少我們知道

原因，不要像這樣送出來我們就要讓它通過，不然出去會被別人罵

到臭頭。 

主任秘書兼建設觀光課長陳耀東：鎮內一些工程改善需要大家共同努

力。 

陳副主席孟宏：沒錯，這些是做在本鎮的工程，但至少讓我們有小小

的參與感，不然像這樣送來就要通過，不通過又不行，誰敢反對。 

主任秘書兼建設觀光課長陳耀東：好，謝謝! 

邱主席鳳蘭：副座的意思是公所以後有規劃，大家事先聯繫一下，如

果有向上提報，再麻煩課長，有通過沒通過都要告知代表結果，大

家對這案有沒有意見? 

代表們回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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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主席鳳蘭：鎮長提案第 2號案，照案通過。 

議決：照案通過。 

 

鎮長提案第 3號案 

類別：建設觀光 

案由：辦理 109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

政部)」-「彰化縣溪湖鎮糖廠觀光廊道串聯改善工程」，本案經

中央政核定經費為新臺幣 4,600萬元整，中央補助款為新臺幣

3,772萬元，本所配合款為新臺幣 828萬元整，因本所未於本年

度編列預算辦理支付，擬列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項下擬增

列經費約新臺幣 4,600萬元案，敬請貴會准予墊付，並於 110

年追加減預算或納入 111年度總預算歸墊轉正。 

詹秘書秀蓮：理由與辦法如書面，請審議。 

邱主席鳳蘭：建設觀光課請說明。 

主任秘書兼建設觀光課長陳耀東：這是 3案中的第 3案，糖廠觀光廊

道串聯的改善，是以糖廠為中心向周圍人行道提報的工程案，包括

有弘農路，從中央公園到糖廠人行道的改善，還有忠工路、興業路

及工業路這 3條，人行道旁路樹小葉欖仁的浮根，造成人行道路面

的不平整，很多面向需要改善，藉由這次的提報把需要改善的部分

向營建署申請補助，獲得營建署補助經費為新臺幣 4,600 萬元整，

改善本鎮人行道道路用路人的安全問題，我們都會納入第一優先，

本案請貴會同意墊付。 

邱主席鳳蘭：大家對這案有沒有意見? 

代表們回應：沒有。 

邱主席鳳蘭：鎮長提案第 3號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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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照案通過。 

鎮長提案第 4號案 

類別：環保 

案由：為辦理本所公有廢棄物掩埋場防制火災設施設備改善，擬提送

補助計畫予彰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轉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爭取

經費。申請經費總計新臺幣 21萬 3,400元整，如經核定本所需

自籌10%-20%間之配合款約新臺幣2萬1,340元整 至4萬2,680

元整、環保署補助新臺幣 17萬 0,720元整至 19萬 2,060元整

（80%-90%），有關本補助款項因需本(109)年 12月底前能執行

完畢方可申請，為爭取時效，懇請貴會先行審議，如能獲是項

補助時准予依所核定金額執行墊付，並於 110年追加減預算或

111年墊付轉正。 

詹秘書秀蓮：理由與辦法如書面，請審議。 

邱主席鳳蘭：清潔隊請說明。 

清潔隊長巫銘仁：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鎮長及各課室主管大家

好，本案是為了辦理掩埋場防制火災設施設備改善，要辦理有 3個

項目，包括增設一些機械設備、滅火器、防災水源及照明設備，以

上請貴會審議，謝謝! 

邱主席鳳蘭：大家對這案有沒有意見? 

代表們回應：沒有。 

邱主席鳳蘭：鎮長提案第 4號案，照案通過。 

議決：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邱主席鳳蘭：公所提案都審畢，明天臨時動議提前現在進行，各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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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對公所有任何建議或意見，請提出。 

邱主席鳳蘭：副座請發言。 

陳副主席孟宏：本席第 2次發言，請問民政課長，本會臨時會決議之

事，公所應該會接受，都要去執行吧! 

民政課長楊定欽：我們會盡量配合。 

陳副主席孟宏：明細表何時可以給我們? 

民政課長楊定欽：我有告知玄門，他們希望可以親自向代表會解釋，

副座要明細表這部分我會努力去要。 

陳副主席孟宏：大家在大會講好的要給我們明細表，結果沒有交給我

們，連你們也沒辦法拿資料，現在外面的人都說我們代表會利用法

會之事去質問你們，問得太過分。 

民政課長楊定欽：不會啦，不是這樣講的。 

陳副主席孟宏：你們沒有向人家解釋是因為你們前一段沒有把事情做

好，我們才會反應後面這一段。 

民政課長楊定欽：我知道，我們會做好。 

陳副主席孟宏：要不然今年是第 1級，明年是第 2級，後年是第 3級，

這樣不就每年都在質問這些。 

民政課長楊定欽：好，我了解。 

陳副主席孟宏：我再請教你，在 5月 5日有一份公文是禁葬的，需要

6個月時間，為何你們現在在查估作業? 

民政課長楊定欽：查估作業是一個先前的作業程序，流程是這樣，公

墓需要先查估有多少門的墓，是誰的?名字是甚麼?經查估之後，委

由設計監造，如此才有後續遷葬的動作，公告是告知百姓公所有些

動作要執行，讓他們有心裡準備。 

陳副主席孟宏：這是遷葬公告，那 106年的禁葬公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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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長楊定欽：那是禁葬。 

陳副主席孟宏：那是需要 10年。 

民政課長楊定欽：禁葬與遷葬中間，縣府的公文沒有說禁葬多久才可

以遷葬。 

陳副主席孟宏：我知道你們有去看過適合的法條，你們到底在急甚麼，

4個公墓要一起處理。 

民政課長楊定欽：因為要做就一起做一做，不要這邊做一次，那邊做

一次，這樣一次把他做完整。 

陳副主席孟宏：你們如果要趕快做一做，這樣去年就可以做好一個公

墓了，我們前年就有編一筆預算去年要做，為何去年不做。 

民政課長楊定欽：這我就不瞭解，我今年到職就想要趕快處理好。 

陳副主席孟宏：有關遷葬工程你有內行嗎? 

民政課長楊定欽：坦白說我們有參考縣府中央公園的工程，這是有前

例可循。 

陳副主席孟宏：起碼你要專業，在進料及出料時那真正很危險ㄟ。 

民政課長楊定欽：我知道。 

陳副主席孟宏：再拜託你。 

民政課長楊定欽：我會小心注意的。 

邱主席鳳蘭：陳興隆代表請發言。 

陳代表興隆：主席、鎮長、公所各課室主管及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

請問農業課長，在葡萄館停車場針對葡萄藤的堆置要收到月底，再

來你們有甚麼計畫嗎? 

農業課長劉俊志：主席、副主席、鎮長、各位主管大家好，針對陳代

表的指教，我們今年是配合環保局的計畫，他給我們的額度是 200

噸，昨天我有去看，目前大約 120-130噸左右，如果有收到 200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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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向環保局爭取繼續收取，但這需要等環保局給予指示。 

陳代表興隆：你們有貼通知要收取至 10月 30日，依照一些葡萄農的

估計，到 10月 30日葡萄藤約有 3分之 1，後續還有 3分之 2的葡

萄藤，他們在煩惱要何去何從?你們現在是期待環保局可以給予額

度，如果有一天他們不要時要怎麼辦? 

農業課長劉俊志：這個我們會再想辦法，目前今年是這樣執行。 

陳代表興隆：鎮長這是你當初政見之一，你有針對葡萄藤的處理方式，

你們要用心，不要一直在等待縣政府，要有長遠的計畫，葡萄藤這

個東西雖然是農業廢棄物，它是可再生利用的廢棄物，你們要朝那

個方向去辦理才對，你們一直在等待每年環保局要給予你們多少額

度，如果沒有呢，那些要怎麼辦?之前公所主管有告訴我，葡萄藤是

農民生產的廢棄要自己處理，要怎麼處理?我問你們啊!古早的處理

方式是用燒的，現在農民普遍都有環保意識，不敢燒也捨不得燒，

因為知道會造成環境的危害，但是要盡量配合一下，農民都是小農

小戶，要買粉碎機來粉碎，對於小農來說是一種負擔，最好的處理

方式，本席建議你們要朝一個農業廢棄物再生利用最大值、最大化，

可以創造廢棄物再生最大的利益這種方式，譬如說，設計規劃一個

粉粹工廠，粉粹後可以當有機肥，有機肥的用途很大，像育苗、花

圃及農地改良都可以用到，可用的東西當成廢棄物垃圾去處理，會

增加成本，要再去焚化爐燒成本也很高，是不是這樣? 

農業課長劉俊志：是。 

陳代表興隆：要朝那個方向去做，鎮長選舉時有承諾對於葡萄藤要處

理解決，不能放任，溪湖種葡萄的人很多，不是只有媽厝里，包含

中山里、大庭及湳底，連北勢里都有，很多地方有種，所以葡萄所

產生的農業廢棄物很多，拜託課長你替鎮長分勞解憂一下，不要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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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長下一屆要去解釋一堆，一次就可以做好的，中央可以補助的事

情為何不去做呢? 

農業課長劉俊志：針對代表的建議，我們從葡萄藤回收做再利用的方

向去研究。 

陳代表興隆：好，再拜託你。 

農業課長劉俊志：謝謝! 

邱主席鳳蘭：鎮長請發言。 

鎮長黃瑞珠：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及公所各課室主管大家好，關

於葡萄藤的問題，去年我們有去芳苑果菜市場看過，有一種機器可

以粉碎，加入一些菜葉絞碎再利用，產生一些汁液及肥料，我們看

了不是很理想，但是我們會朝這個方向去努力，我們知道葡萄是本

鎮栽種面積最大最多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我們會來努力，我

們去年有去看，因為那個機器不是很理想，要用到很多人力、很大

的土地及產生的汁液要排向何處，很多的問題，他還要加一些酵素，

這也是一筆龐大的費用，我們會再探討，看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處

理這個問題。 

邱主席鳳蘭：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人出聲) 

邱主席鳳蘭：上午會議到這裡結束，下午下鄉考察，公所提案都審畢，

明天下鄉考察，自行閉會。 

 

 

◎第 2次會議 

一、開會日期：民國 109年 10月 21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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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鳳蘭、陳孟宏、劉晚玉、楊淑靜、黃秀椿、黃盡春、 

 陳興隆、楊儒海、施佩怡、楊舒萍、楊隆芳、黃佳惠   

 計 12名。 

四、主席：邱鳳蘭。 

五、紀錄員：李美玲。 

六、下鄉考察。 


